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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 島 區 校 長 會 
------------------------------------------------------------------------------------------------------- 
致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離島區校長會曾就新高中學制、課程改革等召開了區內中學校長座談會，分

享有關看法，現畧述如下： 
 
  離島區校長會原則上認同新高中學制，除了有利與其他世界主流學制接軌

外，在大學階段增加一年，可讓學生有更多空間探索學問，擴濶知識和視野。 
 
由於新高中學制在中學階段收縮了一年，現行課程亦必須調整，故學制改革

必須與課程改革同步進行，這一點區內校長亦認同，但認為須廣泛諮詢業界及應

謹慎妥善處理。   
 
新高中推出中、英、數三科主修科，另諮詢加入通識為必修科，學生可不分

文理商，選修二至三科的構思，而有關學制在二零零八年開始施行。我們有以下

數點關注： 
 

1. 大學的收生政策影響中學科組的開設，現時基於大學未有定案，資料不足，
中學難以規劃，因此中學未能充份作準備以配合新高中學制於零八年實施，

新高中學制是否適宜忙推行，著實應仔細研究； 
 
2. 另外，新學制的老師人力計算方法，以建議所列，差不多大部份學校均會出
現縮減老師情況，與需要投入更多資源和人力去推行新課程，著實有點背道

而馳，因此我們建議人力計算不應令學校因推行新高中學制而出現裁員情況。      
 
3. 此外，為令有足夠人手及集中老師的專注於新學制及新課程的發展，我們必
須維持穩定的教師隊伍，故建議由籌備年開始，即 05-06年起，以學校現行
所開班額計算，保留過去因擴班而須增聘的老師，但凍結因實行新高中學制

而要裁減的老師（不包括因學生不足而要縮班，因而要裁減的超額老師），讓

學校可以集中精力預備新課程。直至新高中學制完全過渡，再與學校研究如

何以自然流失方案或其他方式處理超額教師問題。 
 
4. 對於在新高中的課程加入通識教育科作為必修科，我們認為在新高中的架構
之下，學生選修 2或 3ｘ，未必能較整全地培養其他不同領域的素養，亦未



能有效地發展融通能力，因此通識教育作為一個補充的平台，是有一定的意

義。但基於並非所有學生均會升讀大學，未必有在大學修讀通識教育的機會，

因此在高中開設必修的通識教育，基本上我們是贊成的。不過，我們對於通

識科的本質，目前諮詢头件所展示的課程架構和該科的目的之間的連結，發

覺有頗多需要進一步調整和理清的空間，而課程架構只標示出探討大綱，及

舉出一些問題示例，但並未說明要先具備那些知識，才可進行融通學習，令

人擔心通識的學習會變成遊談無根。因此，我們建議應先探討我們期望學生

應具備那些基本知識、能力、價值態度，再檢視課程架構，設計內容，這樣

發展會較適合。因此通識教育的發展要較多時間，零八年推行或許未必是最

合適的時間 (零八年科目初行之時，已設定為必修必考，也許過於冒險)。 
 
5. 此外，對於通識教育列為必考的科目，以及其考核的方式，我們亦建議要仔
細研究。通識教育考核的內容，基本上未必有固定答案，因此學生的推論能

力，邏輯思維及其語文表達能力，基礎知識的強弱，將影響其考試的表現，

對語文能力稍遜的同學不利；而校本評核方面，利用學生的公開考試分數去

調整其校內評核的成績，對在校內評核表現較佳但成績稍遜的學生亦不利，

最終影響學生修讀通識科的自信心。故此，我們有以下提行模式的建議： 
 
建議一： 
通識科為必修科，但並非必考科，學生可自由選考。不參加通識科公開試考

的同學，在個人學習歴程表上列明學校的表現，宜以及格和不合格，或達標

和未達標註明。大學方面，建議同時考慮兩類學生的情況，對沒有參加公開

試通識科考試的同學，如該生其他科目表現優異，其校內評亦合格或達標，

亦酌情收錄。 
 
建議二： 
通識科為必修科，但必考的要求可設定一過渡期，如三至五年，先讓學生自

由選考，過渡期完結才全部參加，而大學收生的建議同建議一。 
 
建議三： 
通識教育撥作其他學習經歷，學校必須按規定讓學生修讀，只設學校評核，

並以及格和不合格，或達標和未達標註明其學習結果。而大學收生不將通識

科作必要收生條件。 
 

6. 要成功推行通識教育，還有兩項重要的配合，其一是每班學生的人數不宜超
過二十人，以便施行靈活變通的小組活動教學，同時有利指導學生進行專題

研習；另外，教師培訓亦十分重要，通識科的老師，本身對不同的基礎知識、

技能、價值和態度均要有基本認知，對課程設計，教材設計亦要掌握，故足



夠的培訓及個人修養的增益亦十分重要。建議每校最少兩名老師獲得全薪帶

職假期參加最少半年的深入培訓，以領導學校通識課程的推展。而其他任教

老師則最少修讀五十至一百小時的分階段教師培訓工作坊，以便預備任教通

識科。學校亦應額外獲得圖書金，以大量購買不同範籌的書籍，以便學生可

擴濶閱讀種類，協助其讀通識教育。 
 
7. 通識教育的內容宜作删節，減少所佔學習時間，以便語文科可增加課時，維 
持兩文三語的學習時數，以免因推行通識而削弱語文科的學習。 

 
8. 對於校本評核方面，為了避免一試定生死的情況，以及肯定學生在學校學習
的表現，並顧及紙筆考試的局限，設立校本評核是一個可研究的方向。不過，

基於校本評核的多樣性，不易監控，為了維持相對的公平，其佔總分的百分比

不宜過大；又為了要調節不同學校的水平，要用公開考試部份成績調節校本評

核的分數，對成績稍遜的同學將會不利，故建議校本評校如落實，其佔總分的

百份比應不超過百分之二十。 
 
教育改革需要投入龐大資源，因此，善用目前已有的教育資源十分重要。據

教統局的資料，目前以及未來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全港適齡學童持續下降，現存

學校的班額將會收縮，因此，並沒有須要興建新校的需求。不過，據知部分區域

如東涌區，教統局建校組仍有興建新校的計劃，這點是十分值得關注。 
 
以離島東涌區為例，位置偏遠，教統局有責任為區內學子提供足夠學位，但

在決定興建新校時，必須清晰瞭解區內人口情況，免造成資源錯配，或浪費公帑

之情況。 
 
東涌區人口分佈約可分為三個區域：富東、逸東、私人屋苑。富東小學生

人口正不斷下跌，富東內兩所開辦不過七年多的小學已曾面對人口不足而縮班

的困境；而不少私人屋苑孩子均非原區就讀，早上隨外出工作之父母離區上課；

目前區內大部份的小學學位由逸東學童填滿，根據房屋署 04年 1月中發佈的
資料，逸東六歲至十八歲適齡中、小學生每一個年歲之學童人數由四百多至六

百多不等。而區內七所小學每級共可提供 35班 1120個學位，五所中學共可提供
每級 25班 1100個學位，另有一所直資中學及一所直資高中學院可提供學位。設
每級均有近六百學位由逸東適齡學童就讀，則仍有五百學位讓其他屋苑學生就

讀。 
 
由於離島區校長會所掌握之人口資料並不齊全，單以逸東適齡學童人口數

字推論區內學位供應充足，或許過於草率。我們所知的，就是政府已公報的整個

東涌新市鎮的人口預算，由三十萬下調至二十萬，我們希望人口資料掌握甚詳之



教統局在批建新校時，詳細考慮供求問題，別一邊建校一邊殺校，既浪費資源，

亦引來不安。 
 
再者，小小東涌區已備有各類型學校：四所一條龍學校、數間津貼小或中學、

一所直資英文中學、一所直資高中學院，為學子們提供了足夠的選擇。 
 
離島區內學校積極推動各項對孩子有益的學與教計劃，學校間互相切磋抵

勵，已漸形成一個健康發展的學習型社區的雛型，當局實不宜貿然建校，影響個

別學校的收生前景，亦令這學習型的學校群因求存而起不良競爭。我們並不是盲

目反對興建新校，我們只是擔心在人口遷入的速度、家庭成員組合均不明朗的情

況下，在東涌區繼續興建新校會導致資源被嚴重浪費，教統局實難向一眾納稅人

交待。 
 
上述情況，相信並非單在東涌區出現，我們同時亦關心到全港各區均已出現

縮班情況下，仍有新校開辦的情況，本年度沙田區便有上述情況，在目前教育經

費不足，新高中及課程改革需要龐大經費的情形下，我們實在無法承受浪費資源

的舉措，懇請立法會要求教統局正視有關問題。 
 
過去數年，教統局批出辦學權以興建高中學院，但在新高中學制推行後，大

部份學校的初中學生均會原班升上高中，對在教統局極力推動下，只興辦了數年

的高中學院的發展和生存空間極不利，教統局亦應檢視有關政策，停止再批出新

申請興辦的高中學院，並讓現存的高中學院轉型為社區學院，提供程度達至副學

士的專上教育，或讓高中學院有足夠機會收取沒有興趣在文法中學升讀高中課程

的學生，確保不會浪費已有的高中學院的資源。當然，教統局應與現存的高中學

院商討，尋求解決的方案，否則亦將嚴重浪費經已極度不足的教育資源。 
 

                     離島區校長會謹啟 
 
聯絡人：離島區校長會主席   歐陽崇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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